昆明市精神卫生防治医院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主要职能

负责盘龙辖区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以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为工作主导，负责辖区内重性精神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并对基层精神卫生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针对海洛因依赖者，提供美沙酮维持治疗，通过治疗门诊的平台，对海洛因依赖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的治疗和行为干预，减少物质滥用的危害；同时，我院还下设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承当社区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指导咨询“六位一体”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中心突出精神疾病防治的特色，站则以中医中药治疗为特点。

二、单位基本情况

我院为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盘龙区卫生局。具体情况如下：

（一）机构情况

单位机构数1个，其内设机构情况如下：职能科室8个（办公室、财务科、医务科、重精科、护理部、药剂科、医保科、总务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个（拓东、金星东、白龙）、国家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麻线营门诊1个
（二）单位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单位实有人员编制85人。2015年末实有在职人员人数55人,退休人员人数74人。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为本年度在职人员增加3人（公开招聘），减少5人（在职转退休）。本年度退休人员增加5人(在职转退休)，减少3人(病逝)。
2015年单位实有车辆3辆，其中公务用车2辆，救护车1辆。

三、收入支出结构及与上年度对比情况说明       
单位: 元                                                                  

	指标
	2014年度
	2015年度
	比上年增减
	增减%
	2015年结构比重%

	一、本年收入合计
	11,317,514.71
	13,408,106.85
	2,090,592.14
	18.47
	

	1.财政补助收入
	7,283,781.51
	9,288,091.30
	2,004,309.79
	27.52
	69.27

	基本支出补助收入
	6,610,325.21
	7,975,657.00
	1,365,331.79
	20.65
	

	基本公共卫生补助
	673,456.30
	1,312,434.30
	638,978.00
	94.88
	

	2.上级补助收入
	20,304.02
	23,856.34
	3552.32
	17.50
	0.18

	3. 医疗收入
	3,886,020.93
	3,910,685.43
	24,664.50
	0.63
	29.17

	4. 其他收入
	127,408.25
	185,473.78
	58,065.53
	45.57
	1.38

	二、本年支出合计
	11,317,514.71
	13,408,106.85
	2,090,592.14
	18.47
	

	1.工资福利支出
	3,845,936.09
	5,511,504.81
	1,665,568.72
	43.31
	41.1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4,064,831.22
	4,245,925.49
	181,094.27
	4.46
	31.67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406,747.40
	3,650,676.55
	243,929.15
	7.16
	27.23

	三、收支结余
	
	
	
	
	


附注说明：
2015年度我单位本年收入13,408,106.85元，支出13,204,956.57元，收支结余203,150.28元。按《盘龙区2013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绩效考核补充通知》要求，对年终收支结余，按实施方案分配比例，从过去的结余分配改为提前进入成本。本年收支结余203,150.28元，提前进入本年支出。其中提前进入支出（工资福利支出-奖金-目标考核兑现奖），提取专用基金-奖励基金81,260.00元；提前进入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提取专用基金-其他专用基金-修购基金103,606.74元；提前进入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培训费）, 提取专用基金-其他专用基金-人才培养基金18,283.54元。
四、资产负债情况说明
2015年资产总额为15,567,916.08元，与上年度13,881,781.17元对比增加1,686,134.91元，上升12.15%；负债总额为3,052,112.39元，与上年度1,407,250.64元对比增加1,644,861.75元, 上升116.88%； 资产负债率19.61%，与上年度10.14%对比增加9.47%。2015年负债总额增加主要原因为“应付社会保障费”1,334,951.28元。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云南省机关事业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136号）文件规定，按新缴费比例进行测算提前列支2015年应缴纳养老保险921,831.20元，职业年金413,120.08元，二项费用合计1,334,951.28元，因上级部门未核定，故该项费用未支付，形成挂账，待2016年核定后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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